医疗废物处置需求方案

为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医疗废物感染，确保安全，保障人员身体健康，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理技术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本需求方案。
1、 收集方式
医院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医疗废物，由集中处置单位提供装卸、运输、鉴别、处置及周转箱清洗等服务，医疗废物具体按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化学性、药物性五大类分类收运（附件1）。
2、 收运处置要求
1.处置单位负责到医院定点医疗废物暂存间接收并运输至合法合规处置场所处置，收运频率为每天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应配合院方要求增加收运次数。
[bookmark: _GoBack]2.医疗废物在暂存间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2天，处置单位需在48小时内收运处置。
3.处置单位运送医疗废物，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使用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的专用车辆。医疗废物专用车辆应当达到防渗漏、防遗撒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运送医疗废物的专用车辆不得运送其他物品。
4.处置单位收运人员要求有健康证，需配戴工作牌、穿戴防护用品作业。
5.收集、运输过程中，医疗废物处置所需的一切工具由供应商负责。
6.供应商在运输、处置医疗废物过程中造成的不良后果、环境污染、事故等，由供应商负相应责任。
7.供应商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国家相关规范安全处理处置采购人交付的医疗废物。对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危险特性为感染性的废物（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须具有独立处置能力。
8.在处置医院医疗废物时，应接受环保和卫生等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并接受院方的监督。

三、医疗废物转移联单的管理
医疗废物转移执行二联单，联单由处置单位负责提供，双方交接时应按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医疗废物称重后，经甲乙双方确认后由乙方收集人员在联单上填写箱数、重量，每种医疗废物的箱数、重量应填写清楚，由甲方确认无误后在医疗卫生机构交接人员栏签字，确认后的联单甲乙双方不得随意篡改，如发现一方有篡改行为将报告当地主管部门，次月月中将甲乙双方盖章的医疗废物转移联单第一联交由甲方留存，第二联由乙方留存。
四、处置单位资质要求
1.具有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医疗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或者设备。
2.具有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技术工人。
3.具有负责医疗废物处置效果检测、评价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4.具有保证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规章制度。
5.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相关业务营业执照。
五、申请服务期限、费用预算及付款方式
申请服务期限为2026年8月16日起至2027年8月15日止。费用预算按院方开放床位数690张，医疗废物处置费3.15元/床·天计算；合同总处置费预估为793327.50元。付款方式建议按季度支付，先服务后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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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医疗废物种类及特性分析表

产废单位（盖章）：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类别
	特征
	常见组分或者废物名称

	


感染性废物
	

携带病原微生物，具有引发感染性疾病传播危险的医疗废物
	1.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包括：
棉球、棉签、引流棉条、纱布及其他各种敷料；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次性医疗器械；废弃的被服；其他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

	
	
	2.医疗机构收治的隔离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

	
	
	3.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4.各种废弃的医学标本。

	
	
	5.废弃的血液、血清。

	
	
	6.使用后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次性医疗器械视为感染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
	
能够刺伤或者割伤人体的废弃的 医用锐器。
	1.医用针头、缝合针。

	
	
	2.各类医用锐器，包括：解剖刀、手术刀、备皮刀等。

	
	
	3.载玻片、玻璃试管、玻璃安瓿等。

	病理性废物
	诊疗过程中产生的人体废弃物和医学实验动物尸体等
	1.手术及其他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人体组织、器官等。（如手术室、人流室、产房）

	
	
	2.医学实验动物的组织、尸体。

	
	
	3.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腊块等。

	药物性废物
	过期、淘汰、变质或者被污染的废弃药品
	1.废弃的一般性药品，如：抗生素、非处方类药品等。

	
	
	2.废弃的细胞毒性药物和遗传毒性药物。

	
	
	3.废弃的疫苗、血液制品等。

	化学性废物
	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易爆性的废弃的化学物品
	1.医学影像室、实验室废弃的化学试剂。

	
	
	2.废弃的过氧乙酸、戊二醛等化学消毒剂。

	
	
	3.废弃的汞血压计、汞温度计。




                                    

